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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编辑，自1995年首次出版以来已陆续推出了十九版，赢得了广大专业人士的
充分肯定，也获得了大众读者的好评。
本版在第十九版(2011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

一、关于法律文件的收录。
本书收录的对象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包括立法法颁布实施
之前经由国务院批准的)行政法规。
所收文件均现行有效，截至2011年12月，总计301件。
因部分法律文件的修订，有两点需要读者留意：一是部分已经修订的法律的实施条例尚未完成修改工
作，但是考虑到这部分行政法规比较常用，或者为了保持法律法规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本版仍将它们
收录在内；二是部分法律文件附录的相关规定未依据该相关规定最新的修订情况作出相应修改，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附录的相关规定即为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务
请读者注意。

二、关于法律文件的分类。
本版所收文件分为宪法相关法类、民法商法类、行政法类、经济法类、社会法类、刑法类、诉讼及非
诉讼程序法类七大类。
此次修订再版，调整了部分文件的归类，并在大类之下细分了子类；子类下的文件，法律按照常用程
度排列，配套行政法规跟随相应法律之后。

三、关于法律文件的编辑处理。
本版收录的法律、行政法规中经过修订的文本根据重新公布的标准文本排印；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2009年8月27日)中经过修改的法律，本版根据全国人大常委
会重新公布的标准文件予以修改；属于《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2011年1月8
日)中经过修改的行政法规，本版根据国务院重新公布的标准文件予以修改。

四、关于法律文件的检索。
本版延续了所收法律文件的拼音索引，拼音索引的制作与使用方法在正文中作了说明。
此次修订调整了简目内容，该简目的实际功能是提供重要法规文件的快速检索；本版目录部分由于在
大类下细分了子类，因而进一步增强了检索功能。

本书适合国家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法律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和广大公民学习、贯彻
法律、法规的需要。
欢迎读者对本书的编辑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不断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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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常用法律法规简目
　宪法
宪法相关法类
　立法法
　选举法
　代表法
　集会游行示威法
民法商法类
　民法通则
　物权法
　担保法
　著作权法
　商标法
　专利法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合同法
　招标投标法
　电子签名法
　婚姻法
　继承法
　收养法
　公司法
　合伙企业法
　企业破产法
　拍卖法
　保险法
　票据法
　外汇管理条例
　反洗钱法
　侵权责任法
行政法类
　行政许可法
　行政处罚法
　行政复议法
　信访条例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行政强制法
　公务员法
　人民武装警察法
　人民警察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保安服务管理条例
　消防法
　义务教育法
　传染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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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法
　执业医师法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物业管理条例
　建筑法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突发事件应对法
经济法类
社会法类
刑法类
诉讼及非诉讼程序法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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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四）价款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履行；没有国家规定价格的，参照市场价
格或者同类物品的价格或者同类劳务的报酬标准履行。
 合同对专利申请权没有约定的，完成发明创造的当事人享有申请权。
 合同对科技成果的使用权没有约定的，当事人都有使用的权利。
 第八十九条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的约定，可以采用下列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 （一）保
证人向债权人保证债务人履行债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按照约定由保证人履行或者承担连带责任
；保证人履行债务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
 （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可以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抵押物。
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以抵押物折价或者以变卖抵押物的价款优先得到偿
还。
 （三）当事人一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向对方给付定金。
债务人履行债务后，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回。
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无权要求返还定金；接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
金。
 （四）按照合同约定一方占有对方的财产，对方不按照合同给付应付款项超过约定期限的，占有人有
权留置该财产，依照法律的规定以留置财产折价或者以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得到偿还。
 第九十条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
 第九十一条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
，并不得牟利。
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由国家批准的合同，需经原批准机关批准。
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原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九十二条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
 第九十三条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进行管理或者服务的，有权要求辱希
凡偻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
 第三节 知识产权 第九十四条公民、法人享有著作权（版权），依法有署名、发表、出版、获得报酬
等权利。
 第九十五条公民、法人依法取得的专利权受法律保护。
 第九十六条法人、个体工商户、个人合伙依法取得的商标专用权受法律保护。
 第九十七条公民对自己的发现享有发现权。
发现人有权申请领取发现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
 公民对自己的发明或者其他科技成果，有权申请领取荣誉证书、奖金或者其他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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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常用法律法规全书(2012年版)》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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